
   
黔江发改委函〔2024〕455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新城片区雨水通道建设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审查黔江区新城片区雨水通道建设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枳丹石公司函〔2024〕155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实施黔江区新城片区雨水通道建设改造工程（项目代码：2412-500114-04-01-475719）。现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业主：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二、建设地点：重庆市黔江区黔龙公园、冯家大涵洞、青杠正青路片区
三、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对黔龙公园、冯家大涵洞、青杠正青路等片区新建雨水管涵和箱涵总计约3440米，其中在黔龙公园新建DN3000雨水管网及3.0m×4.0m雨水箱涵总计约1120米，国安局旁新建3.0m×4.0m雨水箱涵总计约900米，冯家大涵洞新建d1800管涵长度约450米，青杠正青路片区新建2m×2m雨水箱涵约350米，舟白武陵大道新建d2600管涵长度约620米。
四、建设工期：18个月。
五、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12704.2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1012.2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087.1万元，预备费604.97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国市补助资金、债券资金，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

六、招标核准：本项目的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等。按照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七、有关事项：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及时将投资概算报送我委审批。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防止工程超概。

附件：黔江区新城片区雨水通道建设改造工程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2月6日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附件

 黔江区新城片区雨水通道建设改造工程投资估算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11012.22

	1
	雨水工程
	8171.07

	2
	附属工程
	310.89

	3
	综合管线迁改和修复工程
	1653.69

	4
	土石方工程
	876.57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1087.1

	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112.47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144.38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155.02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20.86

	5
	招投标交易服务费
	8.19

	6
	可行性研究费
	30.78

	7
	环境影响评价费
	9.70

	8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费
	0

	9
	其他前期工作费
	0

	10
	工程勘察设计费
	373.46

	11
	设计咨询费
	21.69

	12
	工程造价咨询费
	79.07

	13
	其他费
	20

	14
	工程保险费
	55.74

	15
	安全生产保障费
	55.74

	第一、二部分费用总和
	12099.32

	三
	预备费
	604.97

	四
	估算总投资
	12704.29


